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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新 闻

序号

1

当事人

黄旺成

身份证号或企业信用代码

51122519771220031X

违法行为
载运可分载物品的超限运输（重
量超限）车辆，行驶公路

拟处罚金额

1000

行政处罚告知书编号

20241015827

行政处罚告知书时间

2025年6月23日

重庆市万州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告
下列当事人发生了交通运输违法行为，因采用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予以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提出陈述、申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五日内，逾期视为

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二0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壹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本机关已于2025年08月19日向你（单位）作出《催告通知
书》20241072209号，并于2025年8月19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
你送达，因电话无法联系，收件人名址有误，现已退回本机关。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作出的内
容如下：

因你于2024年12月20日06时20分许，在九龙坡区文峰非
现场存在载运可分物品的超限运输（重量超限）车辆，行驶公路

（4轴车，车货总质量33.15吨）的的违法行为，本机关已向你送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渝交执罚[2024]1072209）。在该处罚决定生
效后，因你至今未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前向你催告履行义务。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重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2025年8月27日

催告函
斯远（重庆）工贸有限公司：

我叫俞畅（以下称本人）。2025 年 2 月 21 日，贵

公司（甲方）和本人（乙方）签订《协议》约定：“甲方同

意并应当退还乙方缴纳的100万元投资款。现乙方

放弃部分权利，同意甲方退还90万元。甲方同意在

2029年12月31日前退还此90万元，并将公司的名下

资产作为抵押（详见资产抵押协议及资产抵押清单），

在签订本协议后5日内办理相应的抵押手续。”

《协议》签订后，贵公司既不签订资产抵押协议，

也不办理《协议》所约定的资产抵押手续，不愿意将贵

公司名下的资产抵押给本人作为退还本人投资款的

担保。其间，虽经本人多次沟通，但毫无收效。现本

人特催告贵公司：请贵公司在5日内与本人签订资产

抵押协议、办理相应的抵押手续，若贵公司逾期办理，

责任自负！

催告人：俞畅

二0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解除《斯远（重庆）工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
斯远（重庆）工贸有限公司、柏芳、崔小林、柏中棚：

我叫俞畅（以下称本人）。2024年4月2日，柏芳、杜林和本人签订

《合伙协议》；2024年4月28日，柏芳、崔小林、柏中棚和所谓的俞畅签订

《斯远（重庆）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24年

5月7日，柏芳、杜永林和本人签订《合伙协议》；2024年9月21日，柏芳、

杜永林和本人签订《协议书》，解除三方于5月7日签订的《合伙协议》；

2025年2月21日，斯远公司和本人就本人100万元投资款的有关事宜签

订《协议》。

因2024年4月28日《斯远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中乙方（受让方）俞畅

的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加之柏芳、杜永林和本人在2024年9月21日签订

《协议书》确认2024年5月7日签订的《合伙协议》已经解除，本人没有成

为斯远公司的股东。为此，本人特通知斯远公司、柏芳、崔小林、柏中棚：

解除柏芳、崔小林、柏中棚在2024年4月28日和俞畅签订的《斯远公

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通知

通知人：俞畅

二0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遗失启事
父亲：秦洁桢，母亲：陆娜，遗失

女儿秦璐瑶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V350091310，出生日期：2021 年 7 月

9日，声明作废。

父亲：秦洁桢，母亲：陆娜，遗失

儿子秦嘉睿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W350170331，出生日期：2023年1月

23日，声明作废。

2025年8月27日

重庆隆力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龙保国与你公司工伤保险待遇争议一案，

因与你公司直接、邮寄送达无果，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裁决书。裁决：一、由被申请人重庆隆力信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支付申请人龙保国因工受伤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61767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3264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73440元、住院伙食费112元、住院护理费1400元、停

工留薪期工资20589元、鉴定费400元、鉴定检查费98元；

二、驳回申请人龙保国的其他仲裁请求。

上述款项合计190446元（大写壹拾玖万零肆佰肆拾

陆），在本裁决书生效后的五日内履行完毕。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上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本委地址：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月潭街22-1号，联系

电话023-52299591。

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8月27日

重庆洪九果品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王成英与你公司工资争议一案，因

与你公司直接、邮寄送达无果，根据《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裁决书。裁决：由被申请人重庆洪

九果品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申请人王成英工资

6672.11元。

上述款项合计 6672.11 元（大写陆仟陆佰柒

拾贰元壹角壹分），在本裁决书生效后的五日内

履行完毕。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领取上

述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委地址：重庆

市开州区汉丰街道月潭街 22-1 号，联系电话

023-52299591。

特此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5年8月27日

重庆市开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市开州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近日，永川区法院干警深夜出击，成
功执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当天，申
请执行人通过“永永在线”平台发来执行
线索：长期躲避执行的被执行人冯某，在
重庆永川与四川泸州交界处现身。永川
区法院3名司法警察火速奔赴现场。抵达
后，司法警察第一时间表明身份，对冯某
耐心释法说理，告知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
法律后果。在司法警察的劝诫与法律威
慑下，冯某主动配合拘传。后经执行法
官耐心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

通讯员 李 川 记者 杨 雪 摄

口头约定临时工作，单位毁约举证困难，万州区法院为求职者普法

既解了“法结”又化了“心结”
“曾以为口头沟通就能形成有效约定，却因

未留存相关证据，在主张权益时面临重重困难
……还好法官把法律规定讲得清楚明白，还教
我以后找工作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心里总算得
到了宽慰。感谢法官的帮助。”在调解室里，当
事人覃女士在与万州区法院法官助理邬东交流
之后，由衷地表达了谢意。近日，邬东依托“万
事周”解纷品牌，成功化解一起纠纷。

此前，覃女士称与某培训机构口头约定：为
暑期班辅导作业14天，每日课时费为100元，课
程结束后结算报酬。为准备此次授课，覃女士
拒绝了其他工作邀约，但临近开课时间，培训机
构提出因“学员太少、无法成班”而取消课程，多
次协商无果后，覃女士诉至法院，请求培训机构
赔偿经济损失。

诉讼过程中，邬东依托“万事周”多元解纷
“庭前疏导+靶向调解”工作模式，先行召开庭
前会议，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但覃女士面

临举证难题：她主张存在口头授课约定及报酬
标准，但不能提供书面合同、聊天记录、通话录
音等证据，无法佐证口头约定的具体内容。覃
女士就其主张的权益，面临需进一步提供证据
的客观情况。双方情绪对立，陷入僵持，邬东
随即通过“背靠背”调解方式，向双方释明举
证规则“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
据，若无法提供确凿充分的证据，就不能形成
完整的证据链条，其主张的事实将难以得到法
律支持”，引导双方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进行
沟通，在双方充分理解该规则后，原告主动申
请撤诉。

案件虽以撤诉的方式结案，但注意到覃女
士后续仍会选择灵活就业的方式工作，需要法
律帮助，于是邬东便运用“万事周”品牌八维工
作法，坚持“法结”“心结”同解，遂主动电话联系
覃女士，围绕“如何规避就业中的证据风险”提
供了法律指导：建议优先与用工方签订书面协

议，明确工作时间、内容、报酬等关键要件，少用
口头约定；对涉及重要信息的日常沟通要注意
记录，保留工作凭证等，口头约定后也可通过微
信记录、电话录音等方式进行确认，或者后续进
行书面确认；若有分歧应当先协商，协商不成可
咨询相关部门或走法律途径维权，对自己的主
张应充分搜集证据举证证明。

“法官讲的都是实用的法律常识，以后找
工作不管和谁合作，我都会记得先把约定写清
楚、多留证据。”覃女士听完指导后表示。此
次案件的处理，正是万州区法院“万事周”解
纷品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理念的生动
缩影——不仅通过专业调解快速化解矛盾纠
纷，更以“一案一延伸”的服务模式，将法律保
障触角延伸至纠纷化解后，切实帮助群众规避
潜在风险，让“万事周”的品牌温度传递到群众
心坎上。

通讯员 艾朝辉 记者 罗 翠

外甥借车掉池塘 姨妈诉请赔车损
法官倾情调解，双方当庭达成协议重归于好

本报讯（记者 通讯员 韩佳慧 朱颂
扬）近日，梁平区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因交通
事故引发的亲属间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
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为这份亲情留
住了温度。

据了解，该案被告系原告外甥。2025年1
月，被告小张驾驶原告刚购买两个月的小型轿
车行驶至乡村道路上坡一弯道处时，因操作失
误冲入路边池塘，造成小型轿车受损。事后，
经派出所认定，被告小张应承担此次交通事故
的全部责任。案涉车辆的直接修理费已由保
险公司赔付，但原告对刚买不久的新车遭遇这
样的事故心疼不已，认为车辆泡水后产生的贬
值损失以及车膜损坏损失也应得到赔偿。

然而，双方就这部分损失的赔偿一直无法
达成一致意见，在争执过程中亲情也逐渐产生
了裂痕，原告遂将被告诉至法院，希望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承办法官考虑到双方的亲属关系，积极组
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原告向
法官倾诉委屈，称自己一直十分疼爱外甥，然
而刚购买两个月的新车便遭遇事故，内心倍感
不适，认为事故造成的损失理应得到合理的赔
偿。被告则向法官表达了愧疚之情，同时也诉
说了自身的无奈，表示知晓姨母一直对自己很
好，但自己拿不出过多的资金赔偿。

法官耐心倾听双方心声后，一方面向原告
详细分析了法律层面关于车辆贬值损失的相

关规定，清晰解读责任认定与赔偿范围的法律
依据；另一方面对被告进行劝导，指出姨母心
疼新车是人之常情，且姨母长期以来对其多加
照拂，如今因被告操作失误引发事故，被告确
实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随后，法官又从
亲情角度进一步劝解原告，强调被告此次属无
心之失，且被告内心清楚原告的付出，也有承
担责任的意愿，希望原告能念及一家人的情分
并互相体谅，避免因此事伤及亲属间的和睦。

经过多番沟通，法官根据双方的实际情
况，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最终，双方都作出
了让步，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小张支付原告
案涉事故损失15100元。小张当庭兑现赔偿，
双方重归于好。

綦江区法院：
普法宣传走进社区
法治意识深入人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社区居民法治意
识，近日，綦江区法院永新法庭联合中峰镇新
场社区共同开展了一场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

“我在外地打工，工地老板没结工资，老板
也是外地的。我要打官司的话，是不是必须去
外地？是该去打工所在地法院，还是向老板户
籍所在地法院起诉？”活动现场，一位居民提
问。

法院干警耐心解答：“劳务合同纠纷适用
合同纠纷的一般管辖原则，您可以选择在被告
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起诉。若双方未明
确约定合同履行地，案涉纠纷争议标的为给付
货币，您可以选择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即綦
江区法院起诉，也可以去被告住所地法院起
诉。”

法院干警还与居民围绕日常生活中常见
的矛盾纠纷以及诉讼程序等展开交流。例如，
在民间借贷关系中，需同时具备“借款合意”和

“资金交付”两大要素。居民应注意保存借款
合同、借条、转款凭证、收条、日常关于借款的
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在提出或反驳诉
讼请求时，需依法提供证据证明，常见类型包
括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
言等。

记者 叶会娟

丰都县法院：
离婚夫妻对簿公堂
悉心调解各自安好

本报讯 “本以为要闹上法庭撕破脸，没
想到调解让我们把事情解决了，还能好好商量
孩子的事情。”近日，在丰都县法院“善和之
家”调解室，一场可能剑拔弩张的离婚纠纷，
在法院与民政局的联合调解下，得以平和落
幕。

小张与小美（均系化名）经人介绍后相识
并恋爱，并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
两个子女。因性格不合，双方经常为家庭琐事
发生争吵。矛盾不断累积后，小张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判决离婚，同时表示希望子女由被告
小美抚养。

立案过程中，小张在法院提供的起诉状“示
范文本”中勾选了“同意先行调解”选项。承办
法官认为该案具备调解基础，且涉及未成年人
抚养问题，更适合用柔和的方式协商解决，以避
免诉讼对抗对家庭关系特别是对子女造成的二
次伤害。

为此，丰都县法院立即启动联调化解机制，
联合县民政局共同开展调解工作。在“善和之
家”调解室，县民政局调解员凭借多年的婚姻家
庭纠纷调解经验，耐心倾听双方诉求，引导双方
放下对立情绪，聚焦“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
养”等核心问题进行沟通。调解法官则从法律
角度出发，向双方讲解离婚涉及的子女抚养、共
同财产分割、债权债务承担等法律规定，明确权
利义务边界。经过多轮细致调解，小张与小美
逐渐接受了法官和调解员的调解建议，并成功
达成调解协议。

通讯员 湛 野 周 蓉 记者 朱颂扬


